	
	桃園縣多功能展演中心場地及器材設備使用檢查表
	2011/03/24製

	檢 查 日 期
	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      時

	使用場地名稱
	□展演廳    □展(商)場    □大廳    □門前廣場    □戶外舞台
□大練團室(一)  □小練團室(二)  □小練團室(三)  □大練團室(四)

□大排練室      □小排練室(一)  □小排練室(二)

	活 動 名 稱
	

	使 用 期 間
	自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至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檢 查 情 形
	一、場地增加使用費

□無。

□有，共            元整。
二、場地回復情形
□回復完成。

□未完成：
三、器材歸還情形
    □如數歸還。
    □未完成：


	檢查人簽名
	展演中心：
	使用單 位
	單位名稱：

	
	
	
	檢 查 人：

	備       註
	場地使用回復情形（場地是否回復正常、設備器材是否未有損壞）應於使用完畢當日離開前，經劇場人員及借用單位雙方簽名確認檢查結果無誤。


